
法規名稱：臺北市種植景觀作物獎勵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1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0日臺北市政府府工園字第 1113012960號令修正發布第 2、

10點條文；並自 111年 5月 20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轄區內

    關渡平原及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保護區之私有土地多元發展

    ，結合地區產業及民眾休閒，並增進都市景觀綠美化，獎勵種植景觀

    作物，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涉及之業務，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景觀作物種植申請案

          受理及核定、景觀作物種植申請案使用土地現勘、景觀作物成

          活率實地勘查、景觀作物種植獎勵金核發、申領清冊造冊及撥

          款等事宜。

    （二）申請土地所在之本市區公所：景觀作物種植申請案使用土地現

          勘及景觀作物成活率實地勘查等事宜。

    （三）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景觀作物種植申

          請案使用土地現勘及景觀作物成活率實地勘查等事宜。

    （四）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公園處）：

          景觀作物種植申請案使用土地現勘、景觀作物種子採購及提供

          、景觀作物成活率實地勘查及提供相關種植技術專業諮詢等事

          宜。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以本市轄區內關渡平原（如附圖）及本市都市計畫範

    圍內農業區、保護區之私有土地為限。

四、本要點之申請人資格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使用人。

五、申請人應於公告之申請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工務局申請種植景

    觀作物：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地籍圖。

    （三）申請日前三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

    （四）土地使用人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如附件二）。



    （五）土地使用人如係承租人，並應檢附有效期限內租賃契約書。

    （六）申請人如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並應檢附依法核准設立之證明

          文件。

    （七）金融機構匯款帳號影本。

    申請人為多人時，應選定其中一人為代表人，由其代表全體申請人為

    申請，並會同辦理景觀作物成活率實地勘查及種子領取事宜。

    已獲他機關同性質獎勵或補助者，不得依本要點申請獎勵。

    申請人得於申請書中記載獎勵金之全部或一部指定由實際耕作人受領

    。但第十點第二項經評核核發予實際耕作人之田間管理獎勵金，以實

    際耕作人受領為限。

    申請獎勵之土地如為共有者，申請人應為全體共有人。但契約另有約

    定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六、本要點所定之獎勵申請事項，其每年度受理申請期間、受理申請機關

    、適用範圍等事項，由工務局公告之。

    前項公告事項應張貼公告，並於工務局或其所屬工程處網站公告。

七、獎勵申請案件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審查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執行，初審就申請人所提之文件進

          行書面審查，經審查通過者，始得進行複審。申請文件不完備

          者，工務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二）初審合格者，工務局應會同申請土地所在之區公所、產業局及

          公園處等機關辦理使用土地現勘（如附件三及附件四），符合

          下列情形者，以書面載明核定之種植期間、地點、面積、景觀

          作物及種子領取方式，通知申請人：

          1.種植景觀作物位置應有交通可及性及具有景觀效益。

          2.種植景觀作物土地連接面積須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且適合

            栽植景觀作物、可集中規劃與管理。

          3.種植景觀作物位置維護管理方便且無傳染性病蟲害發生。

    不符合前項第二款各目情形者，駁回其申請。

八、申請人領取種子後，應按核定之種植期間、地點、面積及景觀作物種

    植，且於核定種植景觀作物之期間內，該地點不得種植其他作物。但

    因法令限制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天災、戰爭、暴亂及禁運等），

    不在此限。



九、工務局應會同申請人、申請土地所在之區公所、產業局、公園處等單

    位，實地勘查景觀作物成活率（如附件五），依景觀作物成活率核發

    獎勵金，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後，製作獎勵金核發清冊（如附件六、

    附件七及附件八）並辦理撥款事宜。

十、景觀作物獎勵金核發基準如下：

    （一）景觀作物成活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按核定種植面積每一公

          頃核發新臺幣（以下同）十二萬元獎勵金。

    （二）景觀作物成活率未達百分之五十者，按核定種植面積每一公頃

          核發十萬五千元獎勵金。但因法令限制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

          （天災、戰爭、暴亂及禁運等），致成活率未達百分之五十者

          ，按核定種植面積每一公頃仍核發十二萬元獎勵金。

    （三）核定種植面積未達一公頃部分，按前二款規定依比例核發。

    為鼓勵實際耕作人加強田間管理，工務局得邀請具農業或景觀專長之

    三位專家學者，依景觀作物生長及環境維護狀況予以評核。評核結果

    為 A等級，每一公頃核發予實際耕作人一萬元獎勵金；評核結果為 B

    等級，每一公頃核發予實際耕作人五千元獎勵金；評核結果為 C等級

    ，不另核發獎勵金（評核表詳如附件九）；核定種植面積未達一公頃

    部分，加發獎勵金依評核結果按比例核發。如實際耕作人為二人以上

    ，田間管理獎勵金按人數平均分配。

十一、工務局核定種植之景觀作物，除適合種植之綠肥作物（如油菜花、

      向日葵、小油菊、大波斯菊、黃波斯菊、百日草、萬壽菊及青葙等

      ）外，得由公園處建議或提供諮詢，並以短期性具期作或輪作性質

      之景觀作物為原則。

十二、經核定獎勵之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工務局應撤銷或廢止第七

      點核定處分、第九點核發獎勵金處分；已撥付獎勵金者，並通知申

      請人限期繳回溢領之獎勵金：

      （一）已獲他機關同性質補助或獎勵。

      （二）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請獎勵或申請資料有隱匿或虛偽等

            不實情事。

      （三）未依第八點規定於核定之種植期間、地點、面積及景觀作物

            種植，或於核定種植期間內種植其他作物。

      （四）除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因素經工務局同意外，擅自於種植期間

            內任意移除經核定種植之景觀作物。



      （五）申請人於種植期間內喪失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

      （六）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律規定。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獎勵金者，工務局應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者，工務局並得依情節輕重對申請人不予核准本

      要點所定之獎勵一年至五年。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工務局編列預算支應，並以工務局辦理本要點獎

      勵金之當年度預算額度為限，如經工務局審酌申請案件數量將致當

      年度獎勵金預算用罄者，工務局得公告停止受理申請等事宜。

十四、本要點申請案之審查，以申請日所具備之資格與提出之文件為審查

      依據及計算基準。


